
 

 

 
南京审计学院学科竞赛等级认证管理办法 

 
 

学科竞赛是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的重要舞台，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抓手。为更好地管理我校学科竞赛等级认证，确保学校年度竞

赛预算经费使用更加合理，鼓励广大老师积极指导学生的竞赛活动，配

合学校教学奖励办法和年度绩效考核的落地，特制定本办法。 

一、学科竞赛管理 

1.学科竞赛的举办部门：各相关学院（教学部）、书院等是学科竞

赛举办部门，主管教学的部门负责人是竞赛的第一责任人，应将竞赛的

实施责任落实到相关指导老师及竞赛联络人。在部门年初计划中，要与

学校的竞赛主管部门及时协调，制定本部门年度的学科竞赛计划与经费

预算；比赛开始前，应向学校的竞赛主管部门提供竞赛的全部方案、经

费预算明细等；比赛结束后，应及时将比赛的相关数据（含参赛人数、

指导老师、获奖情况统计）报送到学校的竞赛主管部门； 

2.学科竞赛的日常管理部门：校团委负责全校学科竞赛的日常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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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定年度学科竞赛的经费预算，统计各部门举办的学科竞赛的数

据等。 

3.学科竞赛的认证部门：教务委员会将组织学科竞赛认证机构及相

关专家，对全校的学科竞赛进行等级认证，作为教师教学奖励、部门绩

效考核、学生学分奖励等的重要依据。 

二、学科竞赛等级认证考虑的因素 

兼顾全国兄弟高校学科竞赛等级认证做法与我校的专业发展实际

需求，在制定我校学科竞赛等级认证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该项比赛的校外主办部门级别。如：团中央是国家级部门，其所

举办的“挑战杯”比赛被认定为“A 类”。 

2.参考相邻省份教育主管部门及同类兄弟院校的竞赛认证做法。结

合我校的专业发展特色借鉴兄弟院校已经行之有效的做法。 

3.该项赛事对我校教学的贡献度。重点考虑该项赛事能否促进我校

的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专业竞争力等。 

4.该项赛事的参赛名额限制。如果该项赛事的校外总决赛对学校的

参赛名额有严格限制（如最多一个），将提升该项赛事的难度与竞争力，

也相应提升该项赛事的认证等级。 

5.我校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成绩。对于我校参赛历史比较长的竞

赛，在等级认证上给予一定的倾斜。 

三、学科竞赛等级认证说明 

根据各学院（教学部）、书院等部门上报的学科竞赛等级建议，教

务委员会组织校外专家进行严格论证，在吸收兄弟院校学科竞赛等级认



 

证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南京审计学院学科竞赛认证汇总表》（见附

件 1）。 

1.三级赛事认证模式。将全校各部门举办的学科竞赛分为三级，即：

A 类、B 类、C 类。 

2.单一封顶认证模式。对于同一项赛事，如果从校内选拔到校外的

全国总决赛要经过很多阶段，只认证全国总决赛的级别。如“挑战杯”

被认证为“A 类”，到全国总决赛之前的比赛等级将相应降低等级，如：

南审举办的校内选拔赛，将是“C 类”；南审选送到江苏省参加比赛的，

将是“B 类”，最后到全国参加比赛的才是“A 类”。其他比赛的各级认

证比照执行。 

3.三级奖项认证模式。各种比赛的奖项设置差异较大，为确保教学

奖励办法的操作，本认证办法将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统一为三级，其中：

一等奖及以上的奖项（如特等奖等）统一为一等奖；一等奖与二等奖以

外的奖项统一为三等奖。对于奖项比较特殊的学科竞赛，校内竞赛的举

办部门可提出申请并填写《南京审计学院学科竞赛奖项单独认定申请

表》（见附件 2），由教务委员会组织专家再单独认定。 

四、本办法的执行说明 

1.对于没有纳入本办法的学科竞赛，校内举办部门可提出认证申请

并填写《南京审计学院学科竞赛等级认证申报表》（见附件 3），由教务

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认证后，再补充到本办法中，并从认证当年开始执

行。 

2.本办法将作为教师教学奖励、教学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学生学分



 

奖励及校内相关评奖的重要依据。 

3.本办法自 2015 年度开始执行。2014 年度的教学奖励及部门绩效

考核可参考本办法。 

4.本办法由教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 1：南京审计学院学科竞赛认证汇总表 

附件 2：南京审计学院学科竞赛奖项单独认定申请表 

附件 3：南京审计学院学科竞赛等级认证申报表 

 

 

 

 

 

 

南京审计学院教务委员会 

2015 年 11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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